


关于促进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
（公开征求意见稿）

为加快推进岳阳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中国（岳阳）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根据《国务院关于同意在石家庄等24个城市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批复》（国函〔2019〕137号）、《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湘政办发〔2023〕9号）以及省市相关文件精神，制定本措施。
第一条  培育市场主体增强发展动能
（一）支持跨境电商主体做大做强。对开展跨境电商进出口业务的卖家企业，结合其业务成长质量、合规与信用水平、推动就业等实际情况给予单个企业年度支持不超过50万元。
（二）支持培育跨境电商自主品牌。鼓励跨境电商企业使用自主品牌开展业务，借助社交媒体、搜索引擎等数字化平台和跨境电子商务平台，开展品牌全球推广。对使用自主品牌进行全球推广服务的企业，按不超过年跨境电商网络营销推广费用30%的比例，最高给予20万元补助。
第二条  壮大产业集群提升集聚效应
（三）支持跨境电商产业带建设。对地域特色鲜明、产业集聚优势明显，主要产业的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空间布局较为集中，其中跨境电商卖家企业不少于3家的产业带，给予经县市区商务、财政部门推荐的企业最高不超过10万元/家的补助。
（四）支持跨境电商孵化中心建设。孵化中心专业人员不少于3名，成功孵化跨境电商企业10家（含）以上，且服务对象有跨境电商平台或独立站线上交易记录及对应的进出口数据的跨境电商孵化中心，择优选取不超过3家，给予累计最高不超过20万元/家的补助。
第三条  完善仓储物流降低运营成本
[bookmark: _GoBack]（五）支持跨境电商海外仓、集货仓建设。鼓励引导跨境电商企业、传统外贸企业和物流企业建设运营海外仓和省内集货仓，对产权投资关系清晰，配套设施齐全，运营1年以上，服务企业不少于5家，经营面积不低于1000平方米的“两仓”，择优选取不超过3家，给予累计最高不超过20万元/家的补助；对使用第三方海外仓服务且跨境电商贸易规模达到1000万元以上的企业，按其实际产生仓储服务费用的50%，给予单个企业年度支持不超过20万元。
（六）支持跨境电商物流建设。对开展跨境电商进出口业务的贸易及卖家企业，其开展跨境电商业务实际发生的头程国际物流费（国内集货至海外仓的海运/空运/铁运费用）、海外仓租赁及仓内操作管理费、海外仓至终端消费者的末端配送费，纳入统一的物流费用补贴范围，按实际发生费用的最高15%给予资金补助，单个企业年度累计补助最高不超过200万元；其中针对海外仓租赁费用，符合单仓/多仓累计租赁面积≥1000㎡、年度跨境电商交易额≥200万美元条件的，可额外叠加享受10%的租赁费用专项奖补，给予单个企业年度支持不超过15万元。
第四条  健全配套体系强化服务保障
（七）支持跨境电商服务体系建设。对为全市跨境电商企业提供海关、税务、外汇、物流等多部门数据对接、整合及智能化分析服务，实现跨境电商货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票据流“四流合一”，且年度服务企业不少于30家的跨境电商服务平台，按其数据接口开发、数据系统维护、数据安全防护等实际合规投入费用的30%给予扶持，单家平台每年最高不超过50万元。
（八）加强跨境电商人才培育。支持企业、协会、单位等开展跨境电商行业专题培训，对活动规模在50家企业以上的跨境电商行业培训活动给予支持，每场活动最高补助20万元。
（九）加大跨境电商金融支持。支持企业通过供应链金融业务促进跨境电商产业链上中小微企业发展，对为跨境电商企业提供500万以上融资服务的供应链平台公司，最高奖励20万元。
（十）支持跨境电商行业交流氛围营造。对行业协会、专业机构等主体，向岳阳市商务局报备举办具有重要行业影响力的行业峰会、对接交流等相关活动的，按活动实际支出费用给予不超过50%的支持，单个申报主体年度该项总支持不超过30万元。
本措施适用于对岳阳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并在岳阳有实际跨境电商业务经营的企业；单个项目不能重复享受多个补助政策；同一企业的多个项目同时符合本政策多个条款的，可叠加享受；本政策与中央、省、市、县（区）各级其他扶持政策可能同类的，同一项目按照就高不就低、不重复享受原则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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